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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且設置退場機制，才能讓民間能安心投入公共建設。在

建立典範上，政府應針對指標性案件專案管理，並透過公股

的保險公司，設立投入公共建設的典範，解除業者疑慮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財政部委託中央銀行標售新台幣 350 億元的 10 年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，今天全數標出，最

高得標利率 1.187%，創歷年來同天期公債最低記錄。債市交易員表示，歐洲、美國、日本

等各國央行相繼推出量化寬鬆措施，撒錢救市，台灣游資多，銀行業搶標公債避險，使得

十年期公債得標利率再創新低。 

二、世界經濟論壇（WEF）發布 2012 年「全球競爭力評比」，144 個受評比國家中，台灣的財

政赤字與債務，不論累積債務或年度流量舉債，排名雙雙下滑。依據 2012 年預算數，中央

政府存量債務將達 5 兆 531 億元，占前三年 GNP 比重為 36.91%，距離法定 40%上限，僅餘

3.19 個百分點的空間。換算剩餘舉債額度是 4,370 億元。按照政府近年平均舉債 2,000 億元

的速度，舉債「破表」指日可待。 

三、金管會加速協助壽險資金投入政府公共建設，並發展長期年金、長期看護險，金管會主委

陳裕璋明（23）日即將親自主持跨部會會議，替壽險資金尋找符合其資金特性、具長期穩

定收益的投資標的，若能排除相關法規障礙，初期即有 5,000 億元資金可望投入。 

（四十七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國際肥胖聯合國肥胖監測小組－IOTF
於 2011 年所公布的資料顯示，在 68 個被監測國家中排名第

22。而國內調查報告亦發現：國內學童校內或校外運動狀況

均呈現質量不佳的情形。政府已針對此情況之改善，推動了

許多全民運動政策，但是政策推動必須有充足的經費、資源

加上相關單位積極配合才得以落實。因此本席建議體育主管

機關在編列年度預算時，應秉持「全民運動及競技運動雙軸

並進」理念，並且與經建部門研商，將運動場館、設施的興

設、改建經費回歸具有公共設施興建專業職能的經建部門，

由其專司公共設施興設、改建的單位統籌公共運動場館、設

施的評估、規劃與興建；體育部門則擔任諮詢角色，提出辦

理體育活動所需設施內容，以建造符合市場需求又合經濟效

益的場館。同時，應考量檢討將硬體經費重新配當於全民運

動、學校體育教育的推展，讓人民從小培養規律運動習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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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全民健康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兒童福利聯盟公布台灣兒童運動調查報告，發現學童看電視的時間是運動的七倍以上，上

網時間是運動時間的五倍。超過七成台灣學童校外運動時間每周不到二小時，與美國、英

國、法國、加拿大、澳洲等國相比，敬陪末座。根據兒盟調查四成以上孩子的 BMI 值不是

過胖就過輕。 

二、聯合國肥胖監測小組（IOTF）資料則顯示，我國六至十八歲兒童的肥胖盛行率高達近六成

七，是「世界第十六重」，比鄰近國家日本、新加坡、韓國、大陸的兒童都還重。 

（四十八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台灣農地長年受到嚴格的管制，而農

業收入占 GDP 的比重日低，即使在各種休耕補貼之下，供過

於求的農地其地價已降無可降，不論租售，其收益都有若雞

肋。但同樣一筆農地，若能變更為建築用地，則身價立即翻

倍，隨建地價格一日數漲。因而手中握有一片田的老農夫婦

，總在引頸期盼土地用途變更，點土成金的幸運。鑑此；無

誘因的要老農交出田地，當然會群情憤慨。是故本席建議較

可能的解決辦法就是，將農地變更為建地的特權完全交付給

農地的主人，強制規定，除農民所擁有者外，一概不准變農

田為建地。但必須配套規定；農民要以其農地參與政府協助

成立的土地合作社，依土地作價取得的股份，分享未來農地

用途變更出售、農地租賃所得等所創造的紅利。同時，政府

必須承諾，凡以農地參與合作社的老農夫婦，符合一定條件

者，不但可續保過去務農時的種種補貼，尚可依其貢獻農地

價值高低，給予合理退休年金。相信在此制度下，不但老農

的疑慮可以全然消除，因絕大部分農地都可以彙整在合作社

之中，政府更可有效管理充分運用，這才是利民福國！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農委會主委日前發表「農民老了把田交出來……」一席話，讓老農聽了很心寒，儘管官員

事後解釋會有配套措施，請大家放心，但老農們還是很恐慌，因為，除了政府之外，企業

、財團不斷擴大工業、商業區，正是在逼老農交出土地，此外，農地還面臨各種汙染的入


